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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9火災通報裝置
認可基準(摘要說明)
119火災通報裝置測試設備
119火災通報裝置測試報告書測試方法及判定要領
Q&A 與試驗機操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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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處：內政部消防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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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9火災通報裝置 遠端啟動裝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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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於107年10月17日發文修正『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』，自中華民國
108年1月1日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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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認可基準】

「119火災通報裝置認可基準」107年5月23日內授消字第1070821866號令發布

【內容摘要】

㇐、適用範圍

火災發生時，為能將火災訊息即時通報至當地消防機關，有關 119 火災通報裝置之技
術規範及試驗方法等，應符合本基準之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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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19火災通報裝置
2.手動啟動裝置
3.電源表示燈
4.狀態表示燈
5.自動通報狀態燈
6.應答確認燈 (通報完成的顯示)
7.話筒

119消防機關
P/R火警受信總機 119火災通報裝置

119火災通報裝置連線示意圖

119火災通報裝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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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用語定義

(㇐)119 火災通報裝置：指火災發生時，藉由操作手動啟動裝置或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
連動啟動功能，透過公眾交換電話網路與消防機關連通，以蓄積語音進行通報，並
可進行通話之裝置。

(二)手動啟動裝置：指火災通報專用之按鈕、通話裝置、遠端啟動裝置等。

(三)蓄積語音：預先錄製語音訊息供火災通報時傳達訊息。

(四)通報信號音：顯示係由 119 火災通報裝置所發出通報之音響。

(五)連動啟動功能：指 119 火災通報裝置透過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的探測器動作而啟動，
並向消防機關發出通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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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119火災通報裝置接受到火警自動警
報設備之連動啟動時，119火災通報
裝置自動撥號至消防機關。

2. 當消防機關接通後，119火災通報裝置自動撥放內建
蓄積語音(通報信號音與自動語音)，火警自動警報設
備啟動、建築物所在地址、建築物名稱及連絡電話等
報案資訊。

3. 當消防機關聽完蓄積語音後，消防機關掛斷後10秒
內回撥該電話號碼，則完成通報作業， 119火災通報
裝置應答確認燈亮。(反之，119火災通報裝置重複
撥號㇠次) 9



1. 當民眾發現火警時，按壓119火災通
報裝置上手動通報按鈕，119火災通
報裝置自動撥號至消防機關。

2. 當消防機關接通後，119火災通報裝置自動撥放內建
蓄積語音(通報信號音與自動語音)，火災表示、建築
物所在地址、建築物名稱及連絡電話等報案資訊。

3. 當消防機關聽完蓄積語音後，消防機關掛斷後10秒
內回撥該電話號碼，則完成通報作業， 119火災通報
裝置應答確認燈亮。(反之，119火災通報裝置重複
撥號㇠次) 10



三、外觀、構造、形狀、材質及尺寸試驗 (摘要)
(㇐)撥號信號(119)以複頻撥號方式發出信號。。
(二)在發出撥號信號並偵測應答後，蓄積語音應能自動送出，且蓄積語音需為自始播放

之模式。
(三)蓄積語音應依下列規定：

1.由通報信號音與自動語音所組成。
2.自動語音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
(1)透過操作手動啟動裝置，其自動語音訊息應包括火災表示、 建築物所在地址、建築物名稱及聯
絡電話等相關內容。

(2)透過連動啟動功能，其自動語音訊息應表示火警自動警報設備啟動、建築物所在地址、建築物
名稱及聯絡電話等相關內容。

3.蓄積語音訊息應儲存於適當之記憶體中。
(四)應有禁止通報時撥接電話之措施。
(五)119 火災通報裝置不得設有足以影響火災通報功能之附屬裝置 。
(六)監視常用電源之裝置應設於明顯易見之位置。 電源指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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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外觀、構造、形狀、材質及尺寸試驗 (摘要)
(七)電源回路應設置適當之過電流保護裝置。
(八)預備電源應依下列規定：

1.當常用電源停電，持續 60 分鐘待機狀態後，需保有 10 分鐘以上可進行火災通報之電源容量。
2.預備電源應為密閉型蓄電池。

(九)額定電壓超過 60V 以上之金屬製外箱，應設接地端子。
(十)119 火災通報裝置之通信介面、電磁相容及電氣安全應符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所

訂「公眾交換電話網路終端設備技術規範 」，並經審驗合格。
(十㇐)應以申請圖面(含廠內試驗紀錄表)確認下列項目：

3.手動啟動裝置動作時以中文字幕或國語音效顯示。
4.手動啟動裝置之防止誤操作裝置。
7.信號音。
8.蓄積語音訊息之儲存記憶體種類。
9.附屬裝置。

11.電源被拔除之防止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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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整體動作試驗
開啟電源開關後，操作手動啟動裝置，確認顯示及其動作情形。 試驗時手動啟動裝
置應可輕易確實操作且無動作異常情形。

五、性能試驗
性能試驗應視需要以 119 火災通報裝置模擬試驗裝置及模擬電話迴路確認。

(㇐) 手動啟動裝置試驗
依申請圖面註記之方法操作手動啟動裝置，反覆操作 10 次以上，確認可送出撥號
信號。試驗時手動啟動裝置應可輕易確實操作。同時撥號信號應立即送出，且需有
完成動作時之顯示。

(二) 電話迴路切換試驗 (下圖說明)
連接 119 火災通報裝置之電話迴路通話時，操作手動啟動裝置 ，應可捕捉到模擬
電話迴路並強制切換至發信狀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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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驗開關與電話迴路切換開關 說明
• 如119火災通報裝置具有連接㇐般電話狀態。
• 如為專線狀態。
• 試驗裝置連接狀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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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性能試驗
(三) 優先通報試驗

操作手動啟動裝置時確認模擬消防機關為第㇐順位之通報對象。
(四) 蓄積語音訊息試驗

1.透過操作手動啟動裝置，其通報信號音之基本頻率約為 800 Hz ±3%之單音，連續 3 音並重複 2 次。
2.透過連動啟動功能，其通報信號音之基本頻率為 440 Hz 以上之單音，連續 2 音並重複 2 次。(第二

音的頻率約為第㇐音頻率的六分之五)
3.自動語音訊息的內容應清楚明瞭且為電子迴路所合成之女聲發音。
4.每㇐區段之蓄積語音應在 30 秒以內，蓄積語音訊息應於模擬消防機關應答時即行開始。

(五) 蓄積語音等訊息送出試驗
在揚聲器前方 50 公分位置確認模擬電話迴路送出時的撥號信 號音、蓄積語音訊息
及回鈴信號音。測試時聲音應明瞭且清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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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性能試驗
(六) 再撥號試驗

於模擬消防機關通話時，確認可自動重新撥號。重新撥號時需持續且確實動作。
(七) 通話功能及回鈴應答試驗

1. 每㇐區段之蓄積語音訊息應持續重複送出，直到模擬消防機關操作送出回鈴信號。
2. 模擬消防機關操作送出回鈴信號時，需可正確偵測回鈴信號， 確認受信時可以音效表示。測試時

可聽到回鈴信號之顯示。
3. 確認對於前項之確認回鈴的應答，應可進行清晰通話。
4. 10 秒內未收到回鈴信號，應可重複進行撥號。
5. 在蓄積語音訊息送出時，以手動操作，確認可迅速切換到通話狀態，並可清晰通話。

(八) 火災通報功能影響試驗
如具火災通報以外之功能，應確認該功能動作時不會對火災通報功能造成有害之影
響。測試時火災通報功能應正常動作。

16



五、性能試驗
(九) 預備電源切換試驗

重複操作 3 次，確認常用電源的回路切斷時自動切換為預備電 源及常用電源復歸
時能自動切回常用電源。測試時預備電源應 能確實切換。

(十) 電壓變動試驗
常用電源應在額定電壓的 90﹪及 110﹪之間，預備電源應在 85﹪及 110﹪之間，
確認 119 火災通報裝置動作。測試時 119 火災通報裝置應確實動作。

(十㇐)撥號信號等送出試驗 (單機功能)
當無電話迴路時，確認撥號信號的送出及蓄積語音訊息可清楚顯示。測試時無模擬
電話迴路，撥號信號的送出及蓄積語音訊息應可清楚顯示，且單機功能不影響其他
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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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附屬裝置試驗

裝置之連動啟動功能，其檢查與判定方法皆參照第五點之性能試驗進行確認，不會
影響 119 火災通報裝置本體之火災通報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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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

連動啟動 手動啟動

撥打119

接通忙線音

5秒後，自動
掛斷重撥

如無人接聽，
自動掛斷重撥
(㇐般為2分內)

自動撥放語音

119掛斷

等待回撥訊號

119
10秒內回撥

完成通報程序

是
否

否

否

否

是

是



七、標示
應於本體上之明顯易見處，以不易磨滅之方法，標示下列事項：
1.裝置名稱及型號
2.製造廠商名稱或商標
3.製造年月
4.額定電壓(V) 
5.預備電源的廠牌、種類、電壓、容量
6.操作方法概要及注意事項
7.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審驗合格標籤
8.型式認可號碼
9.119 火災通報裝置各操作部分名稱及操作內容
10.產地

（進口產品亦需以中文標示）

設備內應檢附操作說明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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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資料以目前通過型式認可之永富及永揚公司做說明

個別認可標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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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由永揚消防安全設備股份有限公司提供

手自動切換開關
(連動停止開關)

電源輸入

119撥號測試切換 22



交流電源燈
AC110~220V

預備電源燈
DC24V

自動通報異
常指示燈

自動通報異常時燈號⾧亮

應答燈
接受消防機關回鈴信號時，

燈號⾧亮

通話燈
裝置撥號時燈號閃爍

接通時燈號⾧亮

手動通報開關
具電話迴路切換及

優先通報消防機關功能

監聽裝置
撥號信號、蓄積語音、

回鈴信號
(聽筒擴音狀態)

話筒
取起話筒通話，

自動切斷信號音及
蓄積語音功能

異常指示燈
系統異常時，燈號⾧亮

資料由永揚消防安全設備股份有限公司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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遠端啟動裝置

119消防機關

P/R火警受信總機 119火災通報裝置

電源增幅設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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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手動通報鍵
2.通話燈
3.應答燈
4.話筒未定位燈
5.監聽裝置
6.專用話筒

手動啟動裝置

可與119通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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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
1

2

3 4

5 6

8

9

10

燈號顯示

忙線：119勤務中心佔線時試驗

液晶顯示幕:顯示目前119火災通報裝置撥號的電話號碼

掛斷：119勤務中心接收語音後切斷電話時試驗

回撥：119勤務中心回撥電話時試驗

應答：119勤務中心保留此電話語音時試驗

2

1

119裝置聽筒: 連接119火災通報裝置電話線
3

4

5

6

重置

FUSE 保險絲

電源開關及燈號顯示

8

7

9

10

11 操作開關

11

資料由永揚消防安全設備股份有限公司提供

簡易交換機 + 模擬119報案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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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9火災通報裝置試驗機

性能試驗
應視需要以119火災通報裝置模擬試驗裝置及模擬電話迴路確認。

資料由永揚消防安全設備股份有限公司提供

119火災通報裝置

使用試驗機時，必須先關閉火災通報裝置內的電話局線開關
(如無者需移除線路)，避免測試時同步撥號至消防機關。 27



第㇐百四十五條之㇐ ㇐㇐九火災通報裝置，依下列規定設置：
㇐、應設於值日室等經常有 人之處所。但設有防災中心時，應設於該中心。
二、應具手動及自動啟動功能。
三、設置遠端啟動裝置時，應設有可與設置㇐㇐九火災通報裝置場所通話之

設備。
四、手動啟動裝置之操作開關距離樓地板面之高度，在零點八公尺以上㇐點

五公尺以下。
五、裝置附近，應設置送、收話器，並與其他內線電話明確區分。
六、應避免斜裝置，並採取有效防震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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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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遠端啟動裝置(限有設置者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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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報試驗/啟動機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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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報試驗/優先通報機能 & 通報自始播放機能 & 手動啟動裝置優先機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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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報試驗/蓄積語音訊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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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報試驗/再撥號機能

註：
1.119火災通報裝置係經內政部登錄機構認可通過之認可品，可免除「＊」部分之試驗。
2.㇐區段之蓄積語音係指完整之報案語音訊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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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話試驗/通話機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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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話試驗/通話機能/電源試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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